
 

 
 

 

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成立有关议事协调机构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、开发区管委会），区政府各部门（单位）： 

因工作需要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决定成立柯桥区推进整区

分布式光伏试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、柯桥区社会保险基金运行风

险专项审计调查工作专班、柯桥区香榧产业提升领导小组和纺织

品区域公共品牌“柯桥优选”建设工作专班，现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柯桥区推进整区分布式光伏试点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陈  豪   区委副书记、区长 

副组长：孙  彦 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 

马海明   区委常委、兰亭度假区党工委书记 

成  员：章金尧   区府办主任 

陈立根   区发改局局长 

孙伟刚   区经信局局长 

徐  迅   区教体局局长 

郁  伟   区财政局局长 

马建刚   区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

鲁建潮   区建设局局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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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洪炜  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

裘剑平 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

谭  科   区商务局局长 

傅  超  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

张志华   区金融办主任 

金阿根  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

陈晓峰   区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

童国锋   柯桥供电分局局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局，陈立根同志兼

任办公室主任，韩峰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。 

以上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更替。 

二、柯桥区社会保险基金运行风险专项审计调查工作专班 

组  长：孙  彦   区委常委、常务副区长 

副组长: 祝静芝   区政府副区长 

马亦忠   区政府副区长 

成  员：郁  伟   区财政局局长 

方  荣   区财政局副局长 

钱建明   区人力社保局局长 

宋  强   区社保中心主任 

马建刚   区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

洪晓鸿   区自然资源分局总规划师 

李伟根   区审计局局长 

金月忠   区审计局总审计师 

朱伟芳   区医保分局局长 



 

 ─ 3 ─ 

傅东升   区医保分局副局长 

孙伟民   区税务局局长 

宋朝忠   区税务局副局长 

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审计局，李伟根同志兼任办

公室主任。 

以上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更替。 

三、柯桥区香榧产业提升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马亦忠   区政府副区长 

副组长：徐剑平   区府办副主任 

马建刚   区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

裘剑平  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

喻孙坤   平水镇人民政府镇长 

袁  沣  王坛镇人民政府镇长 

王志浩  稽东镇人民政府镇长 

成  员：韩  峰   区发改局总工程师 

章承福   区科技局副局长 

倪永亮   区财政局总会计师 

胡绍军   区自然资源分局副局长 

王翀煜   区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 

徐建强   区建设局副局长 

吴  蓥  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

陈洪江  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

胡兴林   区文广旅游局副局长 

马律军   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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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月芳   区供销社副主任 

孙  颖   兰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

全国锋   漓渚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

徐小玲   平水镇党委委员 

夏彩利   王坛镇人大副主席 

章立群   稽东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

祝安钧   区榧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，陈洪江同

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以上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更替。 

四、纺织品区域公共品牌“柯桥优选”建设工作专班 

组  长：方优美   区政府副区长 

副组长：陆群新   区府办副主任 

冯华林   轻纺城党工委书记、建管委主任 

成  员：朱利奇  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

方  荣   区财政局副局长 

陈金鲤   区商务局总经济师 

马律军   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主任 

王百通   轻纺城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总经理 

宣国庆   区开发经营集团副总经理 

徐  舒   轻纺城党工委委员、区中国轻纺城创意

产业服务中心主任 

吴晓峰   绍兴海关监管三科副科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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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班下设纺织品区域公共品牌战略决策咨询委员会和筹备工

作小组，筹备工作小组设在轻纺城建管委，冯华林同志兼任筹备

工作小组组长，徐舒同志兼任筹备工作小组副组长。 

以上成员如有变动，由所在单位接任人员自然更替。 

以上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单位调整充实及职责分工由各议事协

调机构自行发文明确，承担阶段性工作任务的议事协调机构在工

作任务完成后自动撤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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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8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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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、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校对：魏妙婷   2021年 8月 18日印发 


